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宜簡字第189號

原      告  吳邁   

訴訟代理人  羅明宏律師

追 加 原告  李阿雪（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吳宜龍（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吳哲宏（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吳惠琴（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游金花  

追加 原 告  吳家蓁  

            吳榮達  

            趙薇雲  

            袁進泰    住宜蘭縣○○鄉○○路0段○○○村00 

          號                       

0000000000000000

            沈袁惠蓮

            鐘吳阿滿

            趙志偉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吳樹桐  

            柳玉梅  

            曹俊傑  

            曹麗華  

0000000000000000

            曹俊富  

            曹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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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文章  

            楊曹彌玲

0000000000000000

            陳曹玉蘭

            潘翊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游哲銘  

            潘怡君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游美惠  

被      告  黃志明  

            黃馨嬅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彤卉  

                      指定送達處所：宜蘭縣○○鎮○○路0 

                      段00號

被      告  陳長興(曹文雄之遺產管理人)

                     

            江柏麟  

            江佩彤  

0000000000000000

            江子琳  

            游志成  

            徐游英子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應予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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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吳樹桐應塗銷如附表一所示之地上權登記。

三、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

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

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

琳、游志成、徐游英子應就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

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訴訟

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

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

文。又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

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

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

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同法第56條之1第1項亦有明

定。另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係為解決固有必

要共同訴訟當事人適格之問題而設，必以訴訟標的對於數人

必須合一確定，且該數人「應共同起訴」者，始足當之。共

有人就共有土地上已由他人設定之地上權，依民法第833條

之1規定，請求法院定存續期間或終止地上權，或依同法第8

3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租金者，乃以形成之訴，請求

判決變更共有土地所設定地上權之內容，依土地法第34條之

1第1項規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

其應有部分合計逾3分之2之共有人同意，即可行之，非必需

共有人全體同意，倘起訴之共有人已具備上開人數或應有部

分比例之要件，即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

裁定命未起訴之共有人追加為原告之必要（最高法院106年

度台抗字第74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吳邁起訴

時主張其為坐落宜蘭縣○○鄉○○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

土地）之共有人，其應有部分僅有8分之3，尚不符合土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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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其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終止並

塗銷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下稱系爭地上權）等語。

本件因涉及原告人數及持有應有部分是否達土地法第34條之

1規定之限制，而屬合一確定之訴訟，經本院發函請共有人

吳天財、吳家蓁、吳榮達、趙薇雲、袁進泰、沈袁惠蓮、鐘

吳阿滿、趙志偉表示意見，共有人吳天財、吳家蓁、吳榮

達、趙薇雲、袁進泰、沈袁惠蓮、鐘吳阿滿、趙志偉收受通

知後未具狀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拒絕同為原告之正當理由，

嗣經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27日裁定命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吳

天財、吳家蓁、吳榮達、趙薇雲、袁進泰、沈袁惠蓮、鐘吳

阿滿、趙志偉應於收受裁定7日內具狀追加為原告，逾期視

為已一同起訴（見本院卷㈡第27頁至第29頁），上開追加原

告均逾期未為追加，故視為已與原告一同起訴。

　㈡又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

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

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當

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8條分別定

有明文。追加原告吳天財在本件訴訟繫屬中之112年12月6日

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李阿雪、吳宜龍、吳哲宏、吳惠琴，

因其等俱未向本院聲明承受訴訟，本院乃依職權於112年12

月25日以裁定命原告李阿雪、吳宜龍、吳哲宏、吳惠琴為原

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並續行本件訴訟（見本院卷㈡第22

5頁至第226頁），以利訴訟程序之進行。

　㈢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

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

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

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

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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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關係之判決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

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

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

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原為：

「⒈被告吳樹桐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一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

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⒉被告吳春欉之繼承人應就系爭

土地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

記」（見本院卷㈠第15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迭經變更訴之

聲明，最終於113年8月7日以民事追加起訴狀及113年9月12

日當庭變更訴之聲明：「⒈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應予終

止。⒉被告吳樹桐應就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一所示地上權塗銷

地上權登記。⒊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

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

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

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21人應就系爭土地

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見本院卷㈢第99頁、第211頁），原告上開追加被告柳玉

梅等人部分，核屬因訴訟標的對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而追

加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其

餘就追加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則與塗銷地上

權登記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依前述說明，於法均無不

合。

　㈣追加原告及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

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

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

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

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

款情事，爰依兩造之聲請，由到庭之兩造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二、原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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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系爭土地(110年12月2日土地重劃前原為新城段鎮平小段469

地號，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地籍圖重測前原為同樂段42

地號)原為吳木生、吳春泉、吳春長共有，吳木生等3人過世

後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現為原告及追加原告，系爭土地上依收

件日期38年11月21日，登記日期43年3月1日之建築改良物情

形填報表所載，吳木生、吳春泉、吳春長、吳春欉、吳春賜

5人共有地上建物門牌號碼：同樂村61號，本國式土角造，

面積8坪4合5勺之住家，各人持分均為5分之1，於43年3月1

日吳木生、吳春泉、吳春長設定地上權予吳春欉、吳春賜2

人，地上權應有部分各5分之1，權利範圍均為8坪4合5勺(即

27.93平方公尺)，吳春賜過世後，其他地上權由被告吳樹桐

受讓取得，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吳春欉之繼承

人先辦理繼承登記，並於法院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

權後，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㈡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於43年3月1日登記時，並未約定

期限，地上物早已年久失修並歷經火災，結構殘破不堪無法

使用成為無人住居之廢墟，是認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

設定之目的已不存在甚明，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地上權應

予終止。

　㈢按地上權消滅後，無論其消滅之原因為何，地上權人自負有

塗銷地上權登記之義務，此法理所當然，民法就此雖未有明

文，仍應為肯定之解釋。又地上權之塗銷，性質上乃不動產

物權之處分行為，於繼承人因繼承取得地上權之情形，依民

法第759條規定，非經辦理繼承登記，無從為地上權之塗銷

登記。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既經終止而消滅，惟在未

塗銷登記前形式上仍登記存在，自屬妨害原告所有權圓滿之

行使，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吳春欉之繼承人先

辦理繼承登記，並於法院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

後，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㈣聲明：⒈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⒉被告吳樹桐

應就系爭土地塗銷如附表一所示地上權登記。⒊被告柳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

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

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

游志成、徐游英子21人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辦

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吳樹桐：同意原告之請求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11頁、

第347頁）。

　㈡被告江柏麟：同意原告之請求，雖被告江柏麟並不清楚本件

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11頁至第212頁）。

　㈢被告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柳玉梅、曹俊傑、曹麗

華、曹俊富、曹麗芳則以書狀表示：同意塗銷系爭土地之地

上權登記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25頁至第333頁）

　㈣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與追加原告共有，系爭土地上設定有

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而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原登記地

上權人吳春欉業已死亡，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

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

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

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為如附表

二所示地上權人吳春欉之繼承人，並因繼承關係而繼受如附

表二所示地上權，且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土地登記第

一類謄本、地籍圖騰本、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他項權利

登記聲請書、繼承系統表等件附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

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

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存

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法院得因當

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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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性質及利用狀況等情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地上

權，民法第832條、第833條之1定有明文。究其民法第833條

之1立法理由係以：「地上權雖未定有期限，但非有相當之

存續期間，難達土地利用之目的，不足以發揮地上權之社會

機能。又因科技進步，建築物或工作物之使用年限有日漸延

長趨勢，為發揮經濟效用，兼顧土地所有人與地上權人之利

益，爰明定土地所有人或地上權人均得於逾20年後，請求法

院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各種狀況而定

地上權之存續期間；或於地上權成立之目的不存在時，法院

得終止其地上權」。是舉凡未定期間之地上權，或地上權約

定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地上

權之存續已難發揮其經濟效用，為兼顧土地所有人之利益，

土地所有人均得依前開規定請求法院終止地上權，而此項請

求係變更原物權之內容，性質上為形成之訴，應以形成判決

為之。次按修正之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中華

99年1月5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未定有期限之地上權，亦適用

之，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3條之1復有明文，故系爭地上權

設定日期早於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修正前，依前開施行法規

定，仍有適用。

　㈢經查，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人之建築物或地

上物，業已廢棄，且被告等人目前亦無使用系爭土地等節，

業經被告吳樹桐供述明確，且經本院於112年11月7日至現場

勘驗，現場雜草叢生，現存有宜蘭縣○○鄉○○路00號紅磚

建物1棟，牆壁仍然存在，屋頂已經坍塌，另外有1間土角

厝，門牌號碼未記載，屋頂為鐵皮，2棟建物目前無人居住

使用，系爭土地上除了上開2棟建物外，其他部分均為雜

草、綠色藤蔓植物，無法確定裡面是否有建物或工作物，有

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113頁至第128

頁），則現場所存之紅磚屋、土角厝均已殘破不堪，無法使

用，原成立地上權之目的已不存在，且如附表一、二所示地

上權人自43年間設定後已存在70餘年，土地所有權人長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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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地上權範圍使用收益，已顯然妨礙土地所有權人對系爭

土地之使用，倘任令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繼續存在，勢

必將有礙於原告、追加原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且有害於系

爭土地之經濟價值。是以，原告、追加原告請求終止如附表

一、二所示地上權人，自屬有據。

　㈣再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

　　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

　　分其物權。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

　　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

　　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59條、第767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准許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

之法律關係，已如前述，然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之權

利人仍為吳春欉，其於59年2月26日死亡後，全體繼承人業

依法繼承取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之權利，然迄未辦理繼

承登記，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足徵，則原告請求吳春欉之

全體繼承人即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

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

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

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應先就如附表二所示之

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亦有

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追加原告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本

院准予終止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法律關

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依民法第767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

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

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

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應就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

繼承登記後，再請求被告吳樹桐、柳玉梅、曹俊傑、曹麗

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

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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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塗銷

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亦有理由，自應予准許。

六、末按民事訴訟法第81條規定：「因下列行為所生之費用，法

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全部或一部：一勝訴

人之行為，非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二敗訴人之行

為，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本

件原告之所以勝訴，係民法第833條之1於99年2月3日新增規

定之故，難以歸責於被告等人，且終止地上權之結果，亦有

利於原告、追加原告，故本院審酌上情，認本件訴訟費用由

原告、追加原告負擔，較符公平，爰依上開規定，命由原

告、追加原告負擔本件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張淑華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

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靜宜

附表一：

地 上 權

坐 落 地

號

收件

年期

字 　

號

登記

日期

權利人 權 利

範圍

存 續

期間

地租 設定權

利範圍

證 明

書 字

號

設 定

義 務

人

其 他 登

記事項

宜 蘭 縣

○ ○ 鄉

○○段0

0地號

96年 宜 登

字 第

1391

40號

96年

8月2

日

吳樹桐 5 分

之1

不 定

期限

（ 空

白）

27.93

平方公

尺

096

宜 地

字 第

0037

52號

（ 空

白）

以 建 築

改 良 物

為 目 的

（ 一 般

註 記 事

項 ） 由

重 劃 前

新 城 段

鎮 平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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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段469地

號轉載

地 上 權

坐 落 地

號

收件

年期

字 　

號

登記

日期

權利人 權 利

範圍

存 續

期間

地租 設定權

利範圍

證 明

書 字

號

設 定

義 務

人

其 他 登

記事項

宜 蘭 縣

○ ○ 鄉

○○段0

0地號

38年 字 第

0000

00號

43年

3月1

日

吳春欉 5 分

之1

不 定

期限

（ 空

白）

27.93

平方公

尺

字 第

0009

14號

（ 空

白）

以 建 築

改 良 物

為 目 的

（ 一 般

註 記 事

項 ） 由

重 劃 前

新 城 段

鎮 平 小

段469地

號轉載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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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宜簡字第189號
原      告  吳邁    
訴訟代理人  羅明宏律師
追 加 原告  李阿雪（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吳宜龍（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吳哲宏（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吳惠琴（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游金花  
追加 原 告  吳家蓁  
            吳榮達  
            趙薇雲  
            袁進泰    住宜蘭縣○○鄉○○路0段○○○村00            號                        


            沈袁惠蓮
            鐘吳阿滿
            趙志偉  


被      告  吳樹桐  
            柳玉梅  
            曹俊傑  
            曹麗華  


            曹俊富  
            曹麗芳  
            曹文章  
            楊曹彌玲


            陳曹玉蘭
            潘翊中  




            游哲銘  
            潘怡君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游美惠  
被      告  黃志明  
            黃馨嬅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彤卉  
                      指定送達處所：宜蘭縣○○鎮○○路0                        段00號
被      告  陳長興(曹文雄之遺產管理人)
                     
            江柏麟  
            江佩彤  


            江子琳  
            游志成  
            徐游英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應予終止。
二、被告吳樹桐應塗銷如附表一所示之地上權登記。
三、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應就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又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同法第56條之1第1項亦有明定。另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係為解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當事人適格之問題而設，必以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且該數人「應共同起訴」者，始足當之。共有人就共有土地上已由他人設定之地上權，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定存續期間或終止地上權，或依同法第83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租金者，乃以形成之訴，請求判決變更共有土地所設定地上權之內容，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3分之2之共有人同意，即可行之，非必需共有人全體同意，倘起訴之共有人已具備上開人數或應有部分比例之要件，即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命未起訴之共有人追加為原告之必要（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74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吳邁起訴時主張其為坐落宜蘭縣○○鄉○○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其應有部分僅有8分之3，尚不符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其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終止並塗銷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下稱系爭地上權）等語。本件因涉及原告人數及持有應有部分是否達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之限制，而屬合一確定之訴訟，經本院發函請共有人吳天財、吳家蓁、吳榮達、趙薇雲、袁進泰、沈袁惠蓮、鐘吳阿滿、趙志偉表示意見，共有人吳天財、吳家蓁、吳榮達、趙薇雲、袁進泰、沈袁惠蓮、鐘吳阿滿、趙志偉收受通知後未具狀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拒絕同為原告之正當理由，嗣經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27日裁定命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吳天財、吳家蓁、吳榮達、趙薇雲、袁進泰、沈袁惠蓮、鐘吳阿滿、趙志偉應於收受裁定7日內具狀追加為原告，逾期視為已一同起訴（見本院卷㈡第27頁至第29頁），上開追加原告均逾期未為追加，故視為已與原告一同起訴。
　㈡又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追加原告吳天財在本件訴訟繫屬中之112年12月6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李阿雪、吳宜龍、吳哲宏、吳惠琴，因其等俱未向本院聲明承受訴訟，本院乃依職權於112年12月25日以裁定命原告李阿雪、吳宜龍、吳哲宏、吳惠琴為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並續行本件訴訟（見本院卷㈡第225頁至第226頁），以利訴訟程序之進行。
　㈢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原為：「⒈被告吳樹桐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一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⒉被告吳春欉之繼承人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見本院卷㈠第15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迭經變更訴之聲明，最終於113年8月7日以民事追加起訴狀及113年9月12日當庭變更訴之聲明：「⒈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⒉被告吳樹桐應就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一所示地上權塗銷地上權登記。⒊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21人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見本院卷㈢第99頁、第211頁），原告上開追加被告柳玉梅等人部分，核屬因訴訟標的對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而追加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其餘就追加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則與塗銷地上權登記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依前述說明，於法均無不合。
　㈣追加原告及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兩造之聲請，由到庭之兩造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方面：
　㈠系爭土地(110年12月2日土地重劃前原為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地籍圖重測前原為同樂段42地號)原為吳木生、吳春泉、吳春長共有，吳木生等3人過世後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現為原告及追加原告，系爭土地上依收件日期38年11月21日，登記日期43年3月1日之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所載，吳木生、吳春泉、吳春長、吳春欉、吳春賜5人共有地上建物門牌號碼：同樂村61號，本國式土角造，面積8坪4合5勺之住家，各人持分均為5分之1，於43年3月1日吳木生、吳春泉、吳春長設定地上權予吳春欉、吳春賜2人，地上權應有部分各5分之1，權利範圍均為8坪4合5勺(即27.93平方公尺)，吳春賜過世後，其他地上權由被告吳樹桐受讓取得，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吳春欉之繼承人先辦理繼承登記，並於法院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後，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㈡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於43年3月1日登記時，並未約定期限，地上物早已年久失修並歷經火災，結構殘破不堪無法使用成為無人住居之廢墟，是認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設定之目的已不存在甚明，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地上權應予終止。
　㈢按地上權消滅後，無論其消滅之原因為何，地上權人自負有塗銷地上權登記之義務，此法理所當然，民法就此雖未有明文，仍應為肯定之解釋。又地上權之塗銷，性質上乃不動產物權之處分行為，於繼承人因繼承取得地上權之情形，依民法第759條規定，非經辦理繼承登記，無從為地上權之塗銷登記。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既經終止而消滅，惟在未塗銷登記前形式上仍登記存在，自屬妨害原告所有權圓滿之行使，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吳春欉之繼承人先辦理繼承登記，並於法院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後，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㈣聲明：⒈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⒉被告吳樹桐應就系爭土地塗銷如附表一所示地上權登記。⒊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21人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吳樹桐：同意原告之請求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11頁、第347頁）。
　㈡被告江柏麟：同意原告之請求，雖被告江柏麟並不清楚本件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11頁至第212頁）。
　㈢被告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則以書狀表示：同意塗銷系爭土地之地上權登記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25頁至第333頁）
　㈣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與追加原告共有，系爭土地上設定有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而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原登記地上權人吳春欉業已死亡，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為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人吳春欉之繼承人，並因繼承關係而繼受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且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騰本、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他項權利登記聲請書、繼承系統表等件附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性質及利用狀況等情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地上權，民法第832條、第833條之1定有明文。究其民法第833條之1立法理由係以：「地上權雖未定有期限，但非有相當之存續期間，難達土地利用之目的，不足以發揮地上權之社會機能。又因科技進步，建築物或工作物之使用年限有日漸延長趨勢，為發揮經濟效用，兼顧土地所有人與地上權人之利益，爰明定土地所有人或地上權人均得於逾20年後，請求法院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各種狀況而定地上權之存續期間；或於地上權成立之目的不存在時，法院得終止其地上權」。是舉凡未定期間之地上權，或地上權約定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地上權之存續已難發揮其經濟效用，為兼顧土地所有人之利益，土地所有人均得依前開規定請求法院終止地上權，而此項請求係變更原物權之內容，性質上為形成之訴，應以形成判決為之。次按修正之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中華99年1月5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未定有期限之地上權，亦適用之，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3條之1復有明文，故系爭地上權設定日期早於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修正前，依前開施行法規定，仍有適用。
　㈢經查，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人之建築物或地上物，業已廢棄，且被告等人目前亦無使用系爭土地等節，業經被告吳樹桐供述明確，且經本院於112年11月7日至現場勘驗，現場雜草叢生，現存有宜蘭縣○○鄉○○路00號紅磚建物1棟，牆壁仍然存在，屋頂已經坍塌，另外有1間土角厝，門牌號碼未記載，屋頂為鐵皮，2棟建物目前無人居住使用，系爭土地上除了上開2棟建物外，其他部分均為雜草、綠色藤蔓植物，無法確定裡面是否有建物或工作物，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113頁至第128頁），則現場所存之紅磚屋、土角厝均已殘破不堪，無法使用，原成立地上權之目的已不存在，且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人自43年間設定後已存在70餘年，土地所有權人長期無法就地上權範圍使用收益，已顯然妨礙土地所有權人對系爭土地之使用，倘任令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繼續存在，勢必將有礙於原告、追加原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且有害於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是以，原告、追加原告請求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人，自屬有據。
　㈣再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
　　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
　　分其物權。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
　　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
　　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59條、第767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准許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已如前述，然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之權利人仍為吳春欉，其於59年2月26日死亡後，全體繼承人業依法繼承取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之權利，然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足徵，則原告請求吳春欉之全體繼承人即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應先就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亦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追加原告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本院准予終止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法律關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依民法第76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應就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請求被告吳樹桐、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塗銷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亦有理由，自應予准許。
六、末按民事訴訟法第81條規定：「因下列行為所生之費用，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全部或一部：一勝訴人之行為，非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二敗訴人之行為，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本件原告之所以勝訴，係民法第833條之1於99年2月3日新增規定之故，難以歸責於被告等人，且終止地上權之結果，亦有利於原告、追加原告，故本院審酌上情，認本件訴訟費用由原告、追加原告負擔，較符公平，爰依上開規定，命由原告、追加原告負擔本件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張淑華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靜宜
附表一：
		地上權坐落地號

		收件年期

		字　號

		登記日期

		權利人

		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權利範圍

		證明書字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宜蘭縣○○鄉○○段00地號

		96年

		宜登字第139140號

		96年8月2日

		吳樹桐

		5分之1

		不定期限

		（空白）

		27.93平方公尺

		096宜地字第003752號

		（空白）

		以建築改良物為目的（一般註記事項）由重劃前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轉載







附表二：
		地上權坐落地號

		收件年期

		字　號

		登記日期

		權利人

		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權利範圍

		證明書字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宜蘭縣○○鄉○○段00地號

		38年

		字第000000號

		43年3月1日

		吳春欉

		5分之1

		不定期限

		（空白）

		27.93平方公尺

		字第000914號

		（空白）

		以建築改良物為目的（一般註記事項）由重劃前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轉載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宜簡字第189號
原      告  吳邁    
訴訟代理人  羅明宏律師
追 加 原告  李阿雪（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吳宜龍（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吳哲宏（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吳惠琴（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游金花  
追加 原 告  吳家蓁  
            吳榮達  
            趙薇雲  
            袁進泰    住宜蘭縣○○鄉○○路0段○○○村00            號                        

            沈袁惠蓮
            鐘吳阿滿
            趙志偉  

被      告  吳樹桐  
            柳玉梅  
            曹俊傑  
            曹麗華  

            曹俊富  
            曹麗芳  
            曹文章  
            楊曹彌玲

            陳曹玉蘭
            潘翊中  


            游哲銘  
            潘怡君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游美惠  
被      告  黃志明  
            黃馨嬅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彤卉  
                      指定送達處所：宜蘭縣○○鎮○○路0                        段00號
被      告  陳長興(曹文雄之遺產管理人)
                     
            江柏麟  
            江佩彤  

            江子琳  
            游志成  
            徐游英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應予終止。
二、被告吳樹桐應塗銷如附表一所示之地上權登記。
三、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
    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
    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
    琳、游志成、徐游英子應就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
    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訴訟
    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
    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
    文。又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
    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
    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
    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同法第56條之1第1項亦有明
    定。另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係為解決固有必
    要共同訴訟當事人適格之問題而設，必以訴訟標的對於數人
    必須合一確定，且該數人「應共同起訴」者，始足當之。共
    有人就共有土地上已由他人設定之地上權，依民法第833條
    之1規定，請求法院定存續期間或終止地上權，或依同法第8
    3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租金者，乃以形成之訴，請求
    判決變更共有土地所設定地上權之內容，依土地法第34條之
    1第1項規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
    其應有部分合計逾3分之2之共有人同意，即可行之，非必需
    共有人全體同意，倘起訴之共有人已具備上開人數或應有部
    分比例之要件，即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
    裁定命未起訴之共有人追加為原告之必要（最高法院106年
    度台抗字第74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吳邁起訴
    時主張其為坐落宜蘭縣○○鄉○○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之共有人，其應有部分僅有8分之3，尚不符合土地法第34
    條之1第1項規定，其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終止並塗銷
    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下稱系爭地上權）等語。本件
    因涉及原告人數及持有應有部分是否達土地法第34條之1規
    定之限制，而屬合一確定之訴訟，經本院發函請共有人吳天
    財、吳家蓁、吳榮達、趙薇雲、袁進泰、沈袁惠蓮、鐘吳阿
    滿、趙志偉表示意見，共有人吳天財、吳家蓁、吳榮達、趙
    薇雲、袁進泰、沈袁惠蓮、鐘吳阿滿、趙志偉收受通知後未
    具狀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拒絕同為原告之正當理由，嗣經本
    院於民國112年9月27日裁定命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吳天財、
    吳家蓁、吳榮達、趙薇雲、袁進泰、沈袁惠蓮、鐘吳阿滿、
    趙志偉應於收受裁定7日內具狀追加為原告，逾期視為已一
    同起訴（見本院卷㈡第27頁至第29頁），上開追加原告均逾
    期未為追加，故視為已與原告一同起訴。
　㈡又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
    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
    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當
    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8條分別定
    有明文。追加原告吳天財在本件訴訟繫屬中之112年12月6日
    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李阿雪、吳宜龍、吳哲宏、吳惠琴，
    因其等俱未向本院聲明承受訴訟，本院乃依職權於112年12
    月25日以裁定命原告李阿雪、吳宜龍、吳哲宏、吳惠琴為原
    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並續行本件訴訟（見本院卷㈡第225
    頁至第226頁），以利訴訟程序之進行。
　㈢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
    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
    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
    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
    ，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
    關係之判決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
    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
    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
    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原為：「⒈
    被告吳樹桐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一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
    後，塗銷地上權登記。⒉被告吳春欉之繼承人應就系爭土地
    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見本院卷㈠第15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迭經變更訴之聲明，
    最終於113年8月7日以民事追加起訴狀及113年9月12日當庭
    變更訴之聲明：「⒈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⒉被
    告吳樹桐應就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一所示地上權塗銷地上權登
    記。⒊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
    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
    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
    、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21人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
    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見本院卷㈢
    第99頁、第211頁），原告上開追加被告柳玉梅等人部分，
    核屬因訴訟標的對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而追加原非當事人
    之人為當事人，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其餘就追加如附
    表一、二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則與塗銷地上權登記之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依前述說明，於法均無不合。
　㈣追加原告及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
    、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
    、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
    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
    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
    情事，爰依兩造之聲請，由到庭之兩造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方面：
　㈠系爭土地(110年12月2日土地重劃前原為新城段鎮平小段469
    地號，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地籍圖重測前原為同樂段42
    地號)原為吳木生、吳春泉、吳春長共有，吳木生等3人過世
    後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現為原告及追加原告，系爭土地上依收
    件日期38年11月21日，登記日期43年3月1日之建築改良物情
    形填報表所載，吳木生、吳春泉、吳春長、吳春欉、吳春賜
    5人共有地上建物門牌號碼：同樂村61號，本國式土角造，
    面積8坪4合5勺之住家，各人持分均為5分之1，於43年3月1
    日吳木生、吳春泉、吳春長設定地上權予吳春欉、吳春賜2
    人，地上權應有部分各5分之1，權利範圍均為8坪4合5勺(即
    27.93平方公尺)，吳春賜過世後，其他地上權由被告吳樹桐
    受讓取得，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吳春欉之繼承
    人先辦理繼承登記，並於法院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
    權後，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㈡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於43年3月1日登記時，並未約定
    期限，地上物早已年久失修並歷經火災，結構殘破不堪無法
    使用成為無人住居之廢墟，是認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
    設定之目的已不存在甚明，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地上權應
    予終止。
　㈢按地上權消滅後，無論其消滅之原因為何，地上權人自負有
    塗銷地上權登記之義務，此法理所當然，民法就此雖未有明
    文，仍應為肯定之解釋。又地上權之塗銷，性質上乃不動產
    物權之處分行為，於繼承人因繼承取得地上權之情形，依民
    法第759條規定，非經辦理繼承登記，無從為地上權之塗銷
    登記。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既經終止而消滅，惟在未
    塗銷登記前形式上仍登記存在，自屬妨害原告所有權圓滿之
    行使，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吳春欉之繼承人先
    辦理繼承登記，並於法院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後
    ，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㈣聲明：⒈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⒉被告吳樹桐應
    就系爭土地塗銷如附表一所示地上權登記。⒊被告柳玉梅、
    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
    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
    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
    徐游英子21人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
    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吳樹桐：同意原告之請求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11頁、第3
    47頁）。
　㈡被告江柏麟：同意原告之請求，雖被告江柏麟並不清楚本件
    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11頁至第212頁）。
　㈢被告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柳玉梅、曹俊傑、曹麗
    華、曹俊富、曹麗芳則以書狀表示：同意塗銷系爭土地之地
    上權登記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25頁至第333頁）
　㈣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與追加原告共有，系爭土地上設定有
    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而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原登記地
    上權人吳春欉業已死亡，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
    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
    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
    、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為如附表二
    所示地上權人吳春欉之繼承人，並因繼承關係而繼受如附表
    二所示地上權，且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
    類謄本、地籍圖騰本、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他項權利登
    記聲請書、繼承系統表等件附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堪信為真實。
　㈡按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
    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存
    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法院得因當
    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
    類、性質及利用狀況等情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地上權
    ，民法第832條、第833條之1定有明文。究其民法第833條之
    1立法理由係以：「地上權雖未定有期限，但非有相當之存
    續期間，難達土地利用之目的，不足以發揮地上權之社會機
    能。又因科技進步，建築物或工作物之使用年限有日漸延長
    趨勢，為發揮經濟效用，兼顧土地所有人與地上權人之利益
    ，爰明定土地所有人或地上權人均得於逾20年後，請求法院
    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各種狀況而定地
    上權之存續期間；或於地上權成立之目的不存在時，法院得
    終止其地上權」。是舉凡未定期間之地上權，或地上權約定
    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地上權
    之存續已難發揮其經濟效用，為兼顧土地所有人之利益，土
    地所有人均得依前開規定請求法院終止地上權，而此項請求
    係變更原物權之內容，性質上為形成之訴，應以形成判決為
    之。次按修正之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中華99
    年1月5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未定有期限之地上權，亦適用之
    ，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3條之1復有明文，故系爭地上權設
    定日期早於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修正前，依前開施行法規定
    ，仍有適用。
　㈢經查，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人之建築物或地
    上物，業已廢棄，且被告等人目前亦無使用系爭土地等節，
    業經被告吳樹桐供述明確，且經本院於112年11月7日至現場
    勘驗，現場雜草叢生，現存有宜蘭縣○○鄉○○路00號紅磚建物
    1棟，牆壁仍然存在，屋頂已經坍塌，另外有1間土角厝，門
    牌號碼未記載，屋頂為鐵皮，2棟建物目前無人居住使用，
    系爭土地上除了上開2棟建物外，其他部分均為雜草、綠色
    藤蔓植物，無法確定裡面是否有建物或工作物，有勘驗筆錄
    及現場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113頁至第128頁），則
    現場所存之紅磚屋、土角厝均已殘破不堪，無法使用，原成
    立地上權之目的已不存在，且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人自
    43年間設定後已存在70餘年，土地所有權人長期無法就地上
    權範圍使用收益，已顯然妨礙土地所有權人對系爭土地之使
    用，倘任令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繼續存在，勢必將有礙
    於原告、追加原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且有害於系爭土地之
    經濟價值。是以，原告、追加原告請求終止如附表一、二所
    示地上權人，自屬有據。
　㈣再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
　　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
　　分其物權。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
　　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
　　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59條、第767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准許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
    之法律關係，已如前述，然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之權
    利人仍為吳春欉，其於59年2月26日死亡後，全體繼承人業
    依法繼承取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之權利，然迄未辦理繼
    承登記，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足徵，則原告請求吳春欉之
    全體繼承人即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
    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
    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
    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應先就如附表二所示之
    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亦有
    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追加原告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本
    院准予終止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法律關係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依民法第767條之規定，請
    求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
    、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
    、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
    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應就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
    承登記後，再請求被告吳樹桐、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
    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
    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
    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塗銷如附
    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亦有理由，自應予准許。
六、末按民事訴訟法第81條規定：「因下列行為所生之費用，法
    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全部或一部：一勝訴
    人之行為，非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二敗訴人之行為
    ，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本件
    原告之所以勝訴，係民法第833條之1於99年2月3日新增規定
    之故，難以歸責於被告等人，且終止地上權之結果，亦有利
    於原告、追加原告，故本院審酌上情，認本件訴訟費用由原
    告、追加原告負擔，較符公平，爰依上開規定，命由原告、
    追加原告負擔本件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張淑華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
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靜宜
附表一：
地上權坐落地號 收件年期 字　號 登記日期 權利人 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權利範圍 證明書字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宜蘭縣○○鄉○○段00地號 96年 宜登字第139140號 96年8月2日 吳樹桐 5分之1 不定期限 （空白） 27.93平方公尺 096宜地字第003752號 （空白） 以建築改良物為目的（一般註記事項）由重劃前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轉載 
附表二：
地上權坐落地號 收件年期 字　號 登記日期 權利人 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權利範圍 證明書字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宜蘭縣○○鄉○○段00地號 38年 字第000000號 43年3月1日 吳春欉 5分之1 不定期限 （空白） 27.93平方公尺 字第000914號 （空白） 以建築改良物為目的（一般註記事項）由重劃前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轉載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宜簡字第189號
原      告  吳邁    
訴訟代理人  羅明宏律師
追 加 原告  李阿雪（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吳宜龍（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吳哲宏（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吳惠琴（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游金花  
追加 原 告  吳家蓁  
            吳榮達  
            趙薇雲  
            袁進泰    住宜蘭縣○○鄉○○路0段○○○村00            號                        


            沈袁惠蓮
            鐘吳阿滿
            趙志偉  


被      告  吳樹桐  
            柳玉梅  
            曹俊傑  
            曹麗華  


            曹俊富  
            曹麗芳  
            曹文章  
            楊曹彌玲


            陳曹玉蘭
            潘翊中  




            游哲銘  
            潘怡君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游美惠  
被      告  黃志明  
            黃馨嬅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彤卉  
                      指定送達處所：宜蘭縣○○鎮○○路0                        段00號
被      告  陳長興(曹文雄之遺產管理人)
                     
            江柏麟  
            江佩彤  


            江子琳  
            游志成  
            徐游英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應予終止。
二、被告吳樹桐應塗銷如附表一所示之地上權登記。
三、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應就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又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同法第56條之1第1項亦有明定。另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係為解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當事人適格之問題而設，必以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且該數人「應共同起訴」者，始足當之。共有人就共有土地上已由他人設定之地上權，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定存續期間或終止地上權，或依同法第83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租金者，乃以形成之訴，請求判決變更共有土地所設定地上權之內容，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3分之2之共有人同意，即可行之，非必需共有人全體同意，倘起訴之共有人已具備上開人數或應有部分比例之要件，即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命未起訴之共有人追加為原告之必要（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74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吳邁起訴時主張其為坐落宜蘭縣○○鄉○○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其應有部分僅有8分之3，尚不符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其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終止並塗銷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下稱系爭地上權）等語。本件因涉及原告人數及持有應有部分是否達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之限制，而屬合一確定之訴訟，經本院發函請共有人吳天財、吳家蓁、吳榮達、趙薇雲、袁進泰、沈袁惠蓮、鐘吳阿滿、趙志偉表示意見，共有人吳天財、吳家蓁、吳榮達、趙薇雲、袁進泰、沈袁惠蓮、鐘吳阿滿、趙志偉收受通知後未具狀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拒絕同為原告之正當理由，嗣經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27日裁定命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吳天財、吳家蓁、吳榮達、趙薇雲、袁進泰、沈袁惠蓮、鐘吳阿滿、趙志偉應於收受裁定7日內具狀追加為原告，逾期視為已一同起訴（見本院卷㈡第27頁至第29頁），上開追加原告均逾期未為追加，故視為已與原告一同起訴。
　㈡又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追加原告吳天財在本件訴訟繫屬中之112年12月6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李阿雪、吳宜龍、吳哲宏、吳惠琴，因其等俱未向本院聲明承受訴訟，本院乃依職權於112年12月25日以裁定命原告李阿雪、吳宜龍、吳哲宏、吳惠琴為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並續行本件訴訟（見本院卷㈡第225頁至第226頁），以利訴訟程序之進行。
　㈢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原為：「⒈被告吳樹桐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一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⒉被告吳春欉之繼承人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見本院卷㈠第15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迭經變更訴之聲明，最終於113年8月7日以民事追加起訴狀及113年9月12日當庭變更訴之聲明：「⒈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⒉被告吳樹桐應就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一所示地上權塗銷地上權登記。⒊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21人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見本院卷㈢第99頁、第211頁），原告上開追加被告柳玉梅等人部分，核屬因訴訟標的對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而追加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其餘就追加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則與塗銷地上權登記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依前述說明，於法均無不合。
　㈣追加原告及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兩造之聲請，由到庭之兩造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方面：
　㈠系爭土地(110年12月2日土地重劃前原為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地籍圖重測前原為同樂段42地號)原為吳木生、吳春泉、吳春長共有，吳木生等3人過世後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現為原告及追加原告，系爭土地上依收件日期38年11月21日，登記日期43年3月1日之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所載，吳木生、吳春泉、吳春長、吳春欉、吳春賜5人共有地上建物門牌號碼：同樂村61號，本國式土角造，面積8坪4合5勺之住家，各人持分均為5分之1，於43年3月1日吳木生、吳春泉、吳春長設定地上權予吳春欉、吳春賜2人，地上權應有部分各5分之1，權利範圍均為8坪4合5勺(即27.93平方公尺)，吳春賜過世後，其他地上權由被告吳樹桐受讓取得，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吳春欉之繼承人先辦理繼承登記，並於法院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後，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㈡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於43年3月1日登記時，並未約定期限，地上物早已年久失修並歷經火災，結構殘破不堪無法使用成為無人住居之廢墟，是認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設定之目的已不存在甚明，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地上權應予終止。
　㈢按地上權消滅後，無論其消滅之原因為何，地上權人自負有塗銷地上權登記之義務，此法理所當然，民法就此雖未有明文，仍應為肯定之解釋。又地上權之塗銷，性質上乃不動產物權之處分行為，於繼承人因繼承取得地上權之情形，依民法第759條規定，非經辦理繼承登記，無從為地上權之塗銷登記。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既經終止而消滅，惟在未塗銷登記前形式上仍登記存在，自屬妨害原告所有權圓滿之行使，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吳春欉之繼承人先辦理繼承登記，並於法院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後，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㈣聲明：⒈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⒉被告吳樹桐應就系爭土地塗銷如附表一所示地上權登記。⒊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21人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吳樹桐：同意原告之請求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11頁、第347頁）。
　㈡被告江柏麟：同意原告之請求，雖被告江柏麟並不清楚本件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11頁至第212頁）。
　㈢被告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則以書狀表示：同意塗銷系爭土地之地上權登記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25頁至第333頁）
　㈣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與追加原告共有，系爭土地上設定有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而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原登記地上權人吳春欉業已死亡，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為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人吳春欉之繼承人，並因繼承關係而繼受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且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騰本、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他項權利登記聲請書、繼承系統表等件附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性質及利用狀況等情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地上權，民法第832條、第833條之1定有明文。究其民法第833條之1立法理由係以：「地上權雖未定有期限，但非有相當之存續期間，難達土地利用之目的，不足以發揮地上權之社會機能。又因科技進步，建築物或工作物之使用年限有日漸延長趨勢，為發揮經濟效用，兼顧土地所有人與地上權人之利益，爰明定土地所有人或地上權人均得於逾20年後，請求法院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各種狀況而定地上權之存續期間；或於地上權成立之目的不存在時，法院得終止其地上權」。是舉凡未定期間之地上權，或地上權約定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地上權之存續已難發揮其經濟效用，為兼顧土地所有人之利益，土地所有人均得依前開規定請求法院終止地上權，而此項請求係變更原物權之內容，性質上為形成之訴，應以形成判決為之。次按修正之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中華99年1月5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未定有期限之地上權，亦適用之，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3條之1復有明文，故系爭地上權設定日期早於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修正前，依前開施行法規定，仍有適用。
　㈢經查，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人之建築物或地上物，業已廢棄，且被告等人目前亦無使用系爭土地等節，業經被告吳樹桐供述明確，且經本院於112年11月7日至現場勘驗，現場雜草叢生，現存有宜蘭縣○○鄉○○路00號紅磚建物1棟，牆壁仍然存在，屋頂已經坍塌，另外有1間土角厝，門牌號碼未記載，屋頂為鐵皮，2棟建物目前無人居住使用，系爭土地上除了上開2棟建物外，其他部分均為雜草、綠色藤蔓植物，無法確定裡面是否有建物或工作物，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113頁至第128頁），則現場所存之紅磚屋、土角厝均已殘破不堪，無法使用，原成立地上權之目的已不存在，且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人自43年間設定後已存在70餘年，土地所有權人長期無法就地上權範圍使用收益，已顯然妨礙土地所有權人對系爭土地之使用，倘任令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繼續存在，勢必將有礙於原告、追加原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且有害於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是以，原告、追加原告請求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人，自屬有據。
　㈣再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
　　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
　　分其物權。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
　　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
　　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59條、第767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准許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已如前述，然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之權利人仍為吳春欉，其於59年2月26日死亡後，全體繼承人業依法繼承取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之權利，然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足徵，則原告請求吳春欉之全體繼承人即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應先就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亦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追加原告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本院准予終止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法律關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依民法第76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應就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請求被告吳樹桐、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塗銷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亦有理由，自應予准許。
六、末按民事訴訟法第81條規定：「因下列行為所生之費用，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全部或一部：一勝訴人之行為，非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二敗訴人之行為，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本件原告之所以勝訴，係民法第833條之1於99年2月3日新增規定之故，難以歸責於被告等人，且終止地上權之結果，亦有利於原告、追加原告，故本院審酌上情，認本件訴訟費用由原告、追加原告負擔，較符公平，爰依上開規定，命由原告、追加原告負擔本件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張淑華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靜宜
附表一：
		地上權坐落地號

		收件年期

		字　號

		登記日期

		權利人

		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權利範圍

		證明書字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宜蘭縣○○鄉○○段00地號

		96年

		宜登字第139140號

		96年8月2日

		吳樹桐

		5分之1

		不定期限

		（空白）

		27.93平方公尺

		096宜地字第003752號

		（空白）

		以建築改良物為目的（一般註記事項）由重劃前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轉載







附表二：
		地上權坐落地號

		收件年期

		字　號

		登記日期

		權利人

		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權利範圍

		證明書字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宜蘭縣○○鄉○○段00地號

		38年

		字第000000號

		43年3月1日

		吳春欉

		5分之1

		不定期限

		（空白）

		27.93平方公尺

		字第000914號

		（空白）

		以建築改良物為目的（一般註記事項）由重劃前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轉載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宜簡字第189號
原      告  吳邁    
訴訟代理人  羅明宏律師
追 加 原告  李阿雪（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吳宜龍（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吳哲宏（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吳惠琴（即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游金花  
追加 原 告  吳家蓁  
            吳榮達  
            趙薇雲  
            袁進泰    住宜蘭縣○○鄉○○路0段○○○村00            號                        

            沈袁惠蓮
            鐘吳阿滿
            趙志偉  

被      告  吳樹桐  
            柳玉梅  
            曹俊傑  
            曹麗華  

            曹俊富  
            曹麗芳  
            曹文章  
            楊曹彌玲

            陳曹玉蘭
            潘翊中  


            游哲銘  
            潘怡君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游美惠  
被      告  黃志明  
            黃馨嬅  
兼 上 一人
訴訟代理人  黃彤卉  
                      指定送達處所：宜蘭縣○○鎮○○路0                        段00號
被      告  陳長興(曹文雄之遺產管理人)
                     
            江柏麟  
            江佩彤  

            江子琳  
            游志成  
            徐游英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應予終止。
二、被告吳樹桐應塗銷如附表一所示之地上權登記。
三、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應就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追加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又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而應共同起訴，如其中一人或數人拒絕同為原告而無正當理由者，法院得依原告聲請，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同法第56條之1第1項亦有明定。另按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係為解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當事人適格之問題而設，必以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且該數人「應共同起訴」者，始足當之。共有人就共有土地上已由他人設定之地上權，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定存續期間或終止地上權，或依同法第83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租金者，乃以形成之訴，請求判決變更共有土地所設定地上權之內容，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3分之2之共有人同意，即可行之，非必需共有人全體同意，倘起訴之共有人已具備上開人數或應有部分比例之要件，即無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命未起訴之共有人追加為原告之必要（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74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吳邁起訴時主張其為坐落宜蘭縣○○鄉○○段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其應有部分僅有8分之3，尚不符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其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終止並塗銷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下稱系爭地上權）等語。本件因涉及原告人數及持有應有部分是否達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之限制，而屬合一確定之訴訟，經本院發函請共有人吳天財、吳家蓁、吳榮達、趙薇雲、袁進泰、沈袁惠蓮、鐘吳阿滿、趙志偉表示意見，共有人吳天財、吳家蓁、吳榮達、趙薇雲、袁進泰、沈袁惠蓮、鐘吳阿滿、趙志偉收受通知後未具狀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拒絕同為原告之正當理由，嗣經本院於民國112年9月27日裁定命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吳天財、吳家蓁、吳榮達、趙薇雲、袁進泰、沈袁惠蓮、鐘吳阿滿、趙志偉應於收受裁定7日內具狀追加為原告，逾期視為已一同起訴（見本院卷㈡第27頁至第29頁），上開追加原告均逾期未為追加，故視為已與原告一同起訴。
　㈡又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法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追加原告吳天財在本件訴訟繫屬中之112年12月6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李阿雪、吳宜龍、吳哲宏、吳惠琴，因其等俱未向本院聲明承受訴訟，本院乃依職權於112年12月25日以裁定命原告李阿雪、吳宜龍、吳哲宏、吳惠琴為原告吳天財之承受訴訟人，並續行本件訴訟（見本院卷㈡第225頁至第226頁），以利訴訟程序之進行。
　㈢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原為：「⒈被告吳樹桐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一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⒉被告吳春欉之繼承人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見本院卷㈠第15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迭經變更訴之聲明，最終於113年8月7日以民事追加起訴狀及113年9月12日當庭變更訴之聲明：「⒈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⒉被告吳樹桐應就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一所示地上權塗銷地上權登記。⒊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21人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見本院卷㈢第99頁、第211頁），原告上開追加被告柳玉梅等人部分，核屬因訴訟標的對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而追加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其餘就追加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則與塗銷地上權登記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依前述說明，於法均無不合。
　㈣追加原告及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兩造之聲請，由到庭之兩造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方面：
　㈠系爭土地(110年12月2日土地重劃前原為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地籍圖重測前原為同樂段42地號)原為吳木生、吳春泉、吳春長共有，吳木生等3人過世後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現為原告及追加原告，系爭土地上依收件日期38年11月21日，登記日期43年3月1日之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所載，吳木生、吳春泉、吳春長、吳春欉、吳春賜5人共有地上建物門牌號碼：同樂村61號，本國式土角造，面積8坪4合5勺之住家，各人持分均為5分之1，於43年3月1日吳木生、吳春泉、吳春長設定地上權予吳春欉、吳春賜2人，地上權應有部分各5分之1，權利範圍均為8坪4合5勺(即27.93平方公尺)，吳春賜過世後，其他地上權由被告吳樹桐受讓取得，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吳春欉之繼承人先辦理繼承登記，並於法院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後，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㈡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於43年3月1日登記時，並未約定期限，地上物早已年久失修並歷經火災，結構殘破不堪無法使用成為無人住居之廢墟，是認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設定之目的已不存在甚明，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地上權應予終止。
　㈢按地上權消滅後，無論其消滅之原因為何，地上權人自負有塗銷地上權登記之義務，此法理所當然，民法就此雖未有明文，仍應為肯定之解釋。又地上權之塗銷，性質上乃不動產物權之處分行為，於繼承人因繼承取得地上權之情形，依民法第759條規定，非經辦理繼承登記，無從為地上權之塗銷登記。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既經終止而消滅，惟在未塗銷登記前形式上仍登記存在，自屬妨害原告所有權圓滿之行使，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吳春欉之繼承人先辦理繼承登記，並於法院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後，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㈣聲明：⒈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應予終止。⒉被告吳樹桐應就系爭土地塗銷如附表一所示地上權登記。⒊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21人應就系爭土地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塗銷地上權登記。
三、被告方面：
　㈠被告吳樹桐：同意原告之請求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11頁、第347頁）。
　㈡被告江柏麟：同意原告之請求，雖被告江柏麟並不清楚本件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11頁至第212頁）。
　㈢被告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則以書狀表示：同意塗銷系爭土地之地上權登記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25頁至第333頁）
　㈣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與追加原告共有，系爭土地上設定有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而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原登記地上權人吳春欉業已死亡，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為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人吳春欉之繼承人，並因繼承關係而繼受如附表二所示地上權，且尚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騰本、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他項權利登記聲請書、繼承系統表等件附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請求，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種類、性質及利用狀況等情形，定其存續期間或終止其地上權，民法第832條、第833條之1定有明文。究其民法第833條之1立法理由係以：「地上權雖未定有期限，但非有相當之存續期間，難達土地利用之目的，不足以發揮地上權之社會機能。又因科技進步，建築物或工作物之使用年限有日漸延長趨勢，為發揮經濟效用，兼顧土地所有人與地上權人之利益，爰明定土地所有人或地上權人均得於逾20年後，請求法院斟酌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建築物或工作物之各種狀況而定地上權之存續期間；或於地上權成立之目的不存在時，法院得終止其地上權」。是舉凡未定期間之地上權，或地上權約定存續期間逾20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地上權之存續已難發揮其經濟效用，為兼顧土地所有人之利益，土地所有人均得依前開規定請求法院終止地上權，而此項請求係變更原物權之內容，性質上為形成之訴，應以形成判決為之。次按修正之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於民法物權編中華99年1月5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未定有期限之地上權，亦適用之，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3條之1復有明文，故系爭地上權設定日期早於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修正前，依前開施行法規定，仍有適用。
　㈢經查，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人之建築物或地上物，業已廢棄，且被告等人目前亦無使用系爭土地等節，業經被告吳樹桐供述明確，且經本院於112年11月7日至現場勘驗，現場雜草叢生，現存有宜蘭縣○○鄉○○路00號紅磚建物1棟，牆壁仍然存在，屋頂已經坍塌，另外有1間土角厝，門牌號碼未記載，屋頂為鐵皮，2棟建物目前無人居住使用，系爭土地上除了上開2棟建物外，其他部分均為雜草、綠色藤蔓植物，無法確定裡面是否有建物或工作物，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附卷可參（見本院卷㈡第113頁至第128頁），則現場所存之紅磚屋、土角厝均已殘破不堪，無法使用，原成立地上權之目的已不存在，且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人自43年間設定後已存在70餘年，土地所有權人長期無法就地上權範圍使用收益，已顯然妨礙土地所有權人對系爭土地之使用，倘任令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繼續存在，勢必將有礙於原告、追加原告對系爭土地之使用，且有害於系爭土地之經濟價值。是以，原告、追加原告請求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地上權人，自屬有據。
　㈣再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
　　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
　　分其物權。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
　　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
　　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59條、第767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准許終止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已如前述，然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登記之權利人仍為吳春欉，其於59年2月26日死亡後，全體繼承人業依法繼承取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之權利，然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亦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足徵，則原告請求吳春欉之全體繼承人即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應先就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亦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追加原告依民法第833條之1規定，請求本院准予終止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法律關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依民法第767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應就如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請求被告吳樹桐、柳玉梅、曹俊傑、曹麗華、曹俊富、曹麗芳、曹文章、楊曹彌玲、陳曹玉蘭、潘翊中、游哲銘、潘怡君、游美惠、黃志明、黃馨嬅、黃彤卉、陳長興、江柏麟、江佩彤、江子琳、游志成、徐游英子塗銷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亦有理由，自應予准許。
六、末按民事訴訟法第81條規定：「因下列行為所生之費用，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全部或一部：一勝訴人之行為，非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二敗訴人之行為，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者」。本件原告之所以勝訴，係民法第833條之1於99年2月3日新增規定之故，難以歸責於被告等人，且終止地上權之結果，亦有利於原告、追加原告，故本院審酌上情，認本件訴訟費用由原告、追加原告負擔，較符公平，爰依上開規定，命由原告、追加原告負擔本件訴訟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張淑華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靜宜
附表一：
地上權坐落地號 收件年期 字　號 登記日期 權利人 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權利範圍 證明書字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宜蘭縣○○鄉○○段00地號 96年 宜登字第139140號 96年8月2日 吳樹桐 5分之1 不定期限 （空白） 27.93平方公尺 096宜地字第003752號 （空白） 以建築改良物為目的（一般註記事項）由重劃前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轉載 
附表二：
地上權坐落地號 收件年期 字　號 登記日期 權利人 權利範圍 存續期間 地租 設定權利範圍 證明書字號 設定義務人 其他登記事項 宜蘭縣○○鄉○○段00地號 38年 字第000000號 43年3月1日 吳春欉 5分之1 不定期限 （空白） 27.93平方公尺 字第000914號 （空白） 以建築改良物為目的（一般註記事項）由重劃前新城段鎮平小段469地號轉載 
 


